
 行政院第3497次會議 
 

  勞工權益基金 -執行與展望- 

勞動部 
報告人：勞動關係司 王司長厚偉 

 

105年4月28日 

1 

行
政
院

行
政
院
第
34
97
次
院
會
會
議

30
CA
FD
71
A7
D9
6F
70



壹、前言 

貳、勞工權益基金執行 
一.經費執行 

二.業務推動 

三.業務控管 

參、未來展望 

肆、結語 

 

簡 報 大 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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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勞工權益基金緣起 

二.勞工權益基金推動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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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勞工權益基金緣起 
 

4 

勞工遇有勞資爭議，欲透過訴訟程序救濟
時，往往囿於財力而放棄。 

為能排除訴訟上所遇之障礙，勞動部於民
國90年開始推動勞工法律扶助各項措施。 

勞工 雇主 

訴訟權 

勞工法律扶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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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勞工權益基金之推動階段 
 

5 90年 98年 100年 104年 97年 

行政措施 
90.10訂定「勞工訴訟輔助辦法」 

設置勞工權益基金 
98.5.1正式啟動勞工權益基金以專款專戶方式
執行 

99年就業安定基金下設「勞工權益基金分基金」 

法制化 
100.5.1公布勞資爭議處理法第65條，
明定勞工權益基金設置及其經費來源。 

馬總統競選政見-設置勞工權益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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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勞工權益基金之推動階段（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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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勞工更穩定及完整之保障！ 

98年以前 

扶助法源未定 

扶助財源不穩定 

扶助範圍過窄 

勞工自洽律師恐有困難 

扶助結果難掌握 

98年以後 

確立扶助法源 

成立基金穩定財源 

擴大扶助範圍 

全國21處可供就近申請 

完整管理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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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勞工權益基金執行 

一.經費執行 
二.業務推動 
三.業務控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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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國勞資爭議處理機制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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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資爭議處理機制 

訴訟外 

調解 仲裁 裁決 

訴訟 

民事 刑事 

勞工權益基金扶助範圍 

一、勞工權益基金經費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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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勞工權益基金扶助項目 

項
目 律師酬金 裁判費 

必要生
活費用 

範
圍 

民事 
 

1.訴訟程序 
2.保全程序 
3.督促程序 
4.強制程序 
5.文件撰擬 

刑事 
 

審判程序
開始前之
告訴代理 

仲裁 
 

仲裁程序 

裁決 
 

工會幹
部遭解
僱案 

 
民事 
訴訟 

 
民事訴
訟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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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託 
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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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99 100 101 102 103 104 合計 

國庫撥 
款收入 

50,000 50,000 
 

49,400 
 

49,400 
 

49,000 32,835 280,635 

就業安
定基金
捐贈 

38,291＊ 6,590 6,590 6,590 6,590 6,590 71,241 

利息及
雜項收
入 

22 99 158 199 249 337 1,064 

合計 88,313 56,689 56,148 56,189 55,839 39,762 352,940 

單位:千元 

備註：＊ 38,291千元係包含98年勞工權益基金專戶剩餘款31,657千元及
當年度就安捐助款6,634千元 

 

(三)勞工權益基金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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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99 100 101 102 103 104 合計 

律師酬金 49,725 32,245 26,568 23,515 23,716 24,474* 180,243 

必要生活費 889 352 404 674 454 430 3,203 

行政訓練及
其他費用 405 5,459 2,490 1,993 2,008 8,621 20,976 

合計 51,019 38,055 29,462 26,183 26,178 33,525 204,422 

*備註：104年度「律師酬金」包含新臺幣20千元之裁判費。 

單位:千元 

(四)勞工權益基金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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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收入 支出 
該年度 
餘絀 

專戶賸餘款 

99年 88,313 51,019 37,294 37,294 

100年 56,689 38,055 18,633 55,927 

101年 56,148 29,462 26,686 82,613 

102年 56,189 26,183 30,007 112,619 

103年 55,839 26,178 29,661 142,280 

104年 39,762 33,525 6,238 148,519 

為穩定扶助經費來源，98年成立勞工權益基金時，即規劃自99年起每年撥付5千
萬，俟基金餘額累計達20億規模後，每年得以孳息支應支出，即可停止撥付。 

單位:千元 

(五)勞工權益基金專戶賸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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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民刑事律師扶助 

二、勞工權益基金業務推動 

98年3月起 
行政委託 

財團法人法律
扶助基金會 

辦理 

避免律師溢收額外費用 
（定有律師酬金計付標準） 

建構律師品質內控機制
（設有律師申訴制度） 

提升服務 
可及性 

（全國各地設

有21分會） 

快速審查 
即時扶助 

申覆 
制度 

具有公益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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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 

排富條款： 
申請人申請時每月收入未逾
8萬或資產總額未逾300萬。 

勞工遇有 
1.民事訴訟 
2.刑事訴訟 

法扶基金會
(受本部委託) 

進行
審核 

通過 

不通過 
不予 

扶助 

30天內 
申請 
覆議 

審查 
決定 

審查
決定 

提供 

律師 

不通過 

通過 

3-7 
工作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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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年

(3-12

月)

99年 100年 101年 102年 103年 104年

每年扶助

案件數(件)
2,478 2,536 2,607 1,991 1,585 1,565 2,387

500

1 ,000

1 ,500

2 ,000

2 ,500

3 ,000

15,149 
98至104年 
扶助案件數
（件） 

行
政
院

行
政
院
第
34
97
次
院
會
會
議

30
CA
FD
71
A7
D9
6F
70



            
16 

資遣費

44%

違法終止勞動

契約

17%

勞保爭議

14%

職災補償與刑

事告訴代理

12%

退休金

10%

其他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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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予扶助總件數 15,149 

結案總件數  9,509 

勝訴案件數   7,100 

勝訴比例 74.66% 

律師酬金 
核定總金額 

218,355 

勞工可得 
總金額 

2,040,404 

平均每案 
律師酬金  14 

平均每案 
勞工可得金額  215 

單位:千元 

*平均每案律師酬金=律師酬金核定總金額/准予扶助總件數 
*平均每案勞工可得金額=勞工經扶助後可得總金額/結案總件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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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 

排富條款： 
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每月可處分之收入
及可處分之資產低於標準者等。 

勞工需要 
 1.必要生活費   
 2.裁判費 
 3.仲裁與裁決律師 

勞動部 
進行
審核 

行政 
救濟 

審查
決定 

救濟
結果 

提供 

費用 
通過 

不通過 
不予 

扶助 
通過 

維持原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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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年 99年
100

年

101

年

102

年

103

年

104

年

扶助

案件數
18 39 14 18 28 18 19

0

20

40

60

154件 
98至104年 
扶助案件數
（件） 

扶助總案件(件) 154 

扶助總金額(元) 3,482,811 

平均每人每案受扶
助金額(元) 22,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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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強化律師勞動領域職能，101年度起辦理7

場次訓練，共946人次律師參加。 

•法扶基金會於104年度起推勞工專科律師派案，

律師訴狀需經審查達一定品質，始得分派勞

工案件，目前有212位律師符合接案資格。 

•為提升專案人員對勞動法令之瞭解，並增進專

案行政作業上之品質與服務，102年度起共辦

理4場次教育訓練，共160人次參加。 
 

專案人員 
教育訓練 

    三、勞工權益基金業務控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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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年度專案執行情形，勞動部每年度均有對

受扶助人進行問卷調查。100年至103年度受扶

助勞工整體滿意度均達85%以上。 

滿意度 
調查 

•受扶助勞工針對派案律師服務不滿時（如：

對當事人態度不佳等情事），可隨時向法扶

基金會申訴，該會皆立即進行調查處理，以

確保訴訟扶助品質。 
 

行
政
院

行
政
院
第
34
97
次
院
會
會
議

30
CA
FD
71
A7
D9
6F
70



             22 

參、勞工權益基金未來展望 

一、有效運用中央地方扶助資源 

二、開拓法定基金來源挹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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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有效運用中央地方扶助資源 

現況 未來策進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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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與部分地方政府
皆設有勞工權益基金
與法律扶助措施。 

•各縣市扶助標準與本
部不盡相同，勞工僅
能擇一申請。 

 

• 建置全國訴訟扶助資
訊平台，整合中央地
方訴訟扶助之執行。 

• 利用各式實體及虛擬
媒體平台，進行中央
與地方整合性宣導，
以提升整體扶助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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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況 

勞工權益基金設置，
立法目的以規模達
20億為目標，並以
所生孳息支應每年
度計畫。 
 

 
 

未來策進作為 

開拓各該法定基金
來源項目之挹注，
以維持基金永續發
展。（包含政府逐年循

預算程序之撥款、捐贈收
入及其他有關收入） 

二. 開拓法定基金來源挹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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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語 行
政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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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權益基金成立7年，確實發揮扶

助勞工訴訟之功能，彰顯國家對勞工的
保障與承諾。 

未來將視勞工需求與經費情況，推動多
元、優質與便民之法律扶助，以守護勞
工應有之權益 

 
勞工權益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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